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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西營盤第一、二街舊區重建居民關注組

回應「市區重建策略」諮詢文件意見書

    我們是居住在西營盤第一、二街將受市區重建影響的租客、業主及商

戶；關於「市區重建策略」諮詢文件(簡稱「文件」)有以下之意見，並誠

盼規劃地政局及市區重建局在確定市區重建方向前，能夠切實考慮我們的

意見，使我們能分享市區重建的成果！

居民的整體意見：
1.落實「以人為本」的工作方針(文件第 3段)
為體驗「以人為本」，我們認為市建局在改善重建居民的居住環境之餘，

亦須保障居民在重建後的整體生活質素不能比重建前差。特別是保障居

民的「原區居住」的權利，讓居民不會因為重建而拆散數十年的社區網

絡。

2.落實二十五個重建計劃及時間進度表(文件第 13段)
基於土地發展公司於 97 年底公佈的 25 個重建項目至今仍未進行，影響

居民生活。故我們重申市建局應優先處理上述之二十五個重建計劃；亦

促請市建局將第一、二街列為首批重建項目。

3.問責制與透明度(文件第 9,10段)
a) 市建局應具高透明度，應及早訂立及通知明確的賠償及安置準則、重

建時間、搬遷日期、安置地點及單位數量等。我們建議在制訂各項重

要準則之前先行諮詢市民；以及要求董事會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公

開其會議(即讓市民有旁聽之權利)。
b) 我們認為，市建局須建立值得信賴的上訴委員會。而上訴委員會應包

括非董事局成員，如專業人仕、民選議員及居民代表等。審議個案時，

應容許當事人及其代表參與有關會議。

c) 市建局應設立與居民之聯繫方法，本區居民建議：

(i) 市建局應與各區居民代表保持聯絡；

(ii) 於適當時間，市建局代表出席地區居民的諮詢會；



(iii)市建局與各區居民代表安排定期會議，加強溝通。

4.盡早成立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文件第 33段)
我們認為，在市建局未公佈重建項目前，正是我們對前景感到最擔心傍

偟的時候，為使居民及有關社工做好重建前的準備工夫，及使居民得到

資訊及心理支持，我們建議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應於某區首個重建項目

開展前先設立社工隊，讓社工隊盡早為居民提供適切的服務。

租客對妥善安置的意見：(文件第 4(b)段)
1.反對一切資格審查
市建局既然有清拆本區之權利，就應該有提供安置之責任。。。。故此，市建

局實不應該設立任何審查關卡，包括取消入息包括取消入息包括取消入息包括取消入息、資產及居港年期的審查、資產及居港年期的審查、資產及居港年期的審查、資產及居港年期的審查。。。。

2.原區安置及有選擇安置居所權利
市建局按本區租客意願，安置於港島房委會及房協之公屋單位內安置於港島房委會及房協之公屋單位內安置於港島房委會及房協之公屋單位內安置於港島房委會及房協之公屋單位內；及有

三次合理選擇新型公共房屋單位及安置地區之機會。

3. 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
租客應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租客應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租客應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租客應有選擇安置或現金補償的權利，，，，及現金補償額應不少於土發公司

的賠償及計算方法(即法定補償加額外的 70%補償金)，以保障不滿意安

置安排的租客有其他選擇。

業主對公平合理補償的意見：(文件第 4(a)段)
1. 要求市建局落實規劃局所作的承諾，給予我們比 7 年樓齡更好的收購

價，並保證給予我們的賠償，能於同區購回七年樓。此外，我們並要求

搬遷津貼應不少於 10 萬元補償為原則。

2. 反對市建局以「土地收回條例」一口價收回居民產業，雙方應以「議價」

形式達成收購。

3. 市建局應制定一套公開、公平估價指引，在制訂時，應公開諮詢廣大市

民，以消弭政府與市民的利益衝突。

4. 由於部份業主可獲的賠償有限，故我們要求政府可以給予業主免審查，

以綠表購買居屋，或以取回樓殼價及獲編配公屋單位處理。



5. 考慮到舊區的物業大部份都是基層市民的畢生積蓄，我們要求空置單位

業主的賠償應等同自住業主的賠償一樣。

商戶的意見：
1. 我們認為目前對商鋪的賠償建議是極不公平合理，不能接受。

2. 市建局應接受各區的商鋪意見，重新提出合理的補償方案。

3. 我們建議出租商鋪的賠償方法為公開市值及應課差餉租值之 3 倍。

    市區重建於香港舊區是必需的，但需要政府、市建局、市民及社會人

士通力合作，加強溝通才能達至。我們期望市建局須本著「以人為本」的

原則推展市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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